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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力促进更高质量就业，日前,合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合肥市财政局联合出台促进更高质量

就业的新政。新政规定，在合肥市小型微型企业稳定

就业12个月以上（含12个月）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

生，给予一次性就业补贴5000元。 □ 记者 祝亮

拿出真金白银鼓励引导毕业生在肥就业
新政明确，对各类高等院校和中职学校、技工院

校组织当年毕业生在合肥市企业就业达到一定比例

（高等院校30%以上，中职学校、技工院校60%以上）或

就业人数在 50 人以上，签订 6 个月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用人单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经审核确认后，

按照300元/人的标准，给予院校一次性补贴。

对在肥高等院校和中职学校、技工院校组织当年

毕业生在合肥市范围内企业就业的，按下列标准，再

给予院校一次性奖励：组织50人以上（含50人），给予

10000元奖励；组织100人（含100人）到200人，给予

20000元奖励；组织200人（含200人）到300人，给予

30000 元奖励；组织 300 人（含 300 人）以上，给予

50000元奖励。

在肥各类高等院校和中职学校、技工院校申请一

次性就业补贴和奖励，向院校所在县（市）、区（开发

区）人社部门提供有关材料，经县（市）、区（开发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县（市）、区（开发区）人社

部门公示无异议后，将补贴资金拨至各类院校在银行

开立的基本账户。

外地各类高等院校和中职学校、技工院校申请一

次性就业补贴，直接将申请材料报送市人社局审核，

由市人社部门将补贴资金拨至各类院校在银行开立

的基本账户。

各类中职学校、技工院校和高等院校申请补贴和

奖励时间应在每年10月30日之前。

支持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新招用毕业年度高校

毕业生，并与之签订 1 年以上（含 1 年）劳动合同且为

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按其为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五

项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不包括高校毕业生个人应缴

纳的部分），补贴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合肥市小型

微型企业稳定就业12个月以上（含12个月）的毕业年

度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就业补贴5000元。

小型微型企业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

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

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型标准。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向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区

（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并提供《小

型微型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认定表》、营业执照原件

及复印件、企业盖章的工资表及对应的记账凭证（银

行转账需提供转账单）、财务报表及其他相关资料。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认定后公示。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

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每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

每人只能申请享受一次，不得重复申请。

商品房网签备案
最快可一日办理完毕

《办法》中规定，开发商持交易双方共同签字(盖

章)的合同(备案单)等材料申请合同登记备案时，符合

条件的，合肥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应当在 1 个工作日

内办理完毕，对其他合同更正等情况也需要在1～7个

工作日内办妥。对比原先的办理网签备案相关手续

需要7～20个工作日的时间大幅缩短。

在销售方面，《办法》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

售商品房前，应当申请办理合同网上签约和登记备案

入网认证手续。同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网签系

统建立楼盘表，并在对外信息发布平台公示相关信

息。公示内容侧重于商品房房源、价格、销售状态、权

利限制状态等与购房人密切相关的信息，有利于实现

销售行为公开、透明。

在签约备案部分，此次的《办法》增加了“房地

产 开 发 企 业 应 当 向 符 合 条 件 的 买 受 人 出 售 商 品

房”，以及“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虚假交

易”。同时，明确了“对外信息发布平台上显示为

‘可售’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有关规定进行

公开销售”。

备案合同有误
可在20个工作日内申请更正

对于购房者买房后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更正或者

变更备案合同的情况，此次《办法》中增加了合同更正

条款。因开发企业操作等原因导致签约备案合同相

关信息错误，今后可以办理合同更正手续，方便企业

和群众。

除此之外，买受人信息、房源信息、房源价款、抵

押金额等签约备案合同内容发生错误的，由交易双方

在应当发现错误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共同申请合同

登记备案更正。其他合同内容需要更正的，交易双方

经协商一致后，可自行通过补充协议约定。

备案注销后房源应当公开销售
据了解，此次的《办法》在合同登记备案注销方面

取消了原文件规定的“八种退房原因”的要求，更加注

重合同备案注销理由的正当、真实。

《办法》中规定，在备案注销后，开发商所退房源

应当公开销售。在备案注销前，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

以任何形式向他人销售所退房源，备案注销后所退房

源应当公开销售。

根据《办法》，存在备案注销前擅自销售房源；虚

假交易、恶意签约；同一套房屋多次签约和解除合同、

所退房源原合同备案价格明显低于当前市场价格等6

种情况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以商品房预售方式销

售所退房源，可按存量房交易程序办理相关手续，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据介绍，此举是为了防止

炒房人通过“假退房”达到“真转让”目的，扰乱正常市

场交易秩序。

出现5类问题项目网签和备案将暂停
记者了解到，开发商一旦被发现有销售现场信息

公示内容与网签系统、对外信息发布平台上内容不一

致且不按期整改；不按照审查通过的商品房预(销)售

方案执行且情节严重；虚假交易、恶意签约或解除合

同，严重扰乱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捂盘惜售且拒不

整改；对同一套房屋多次签约或多套房屋累计签约失

效率明显偏高这 5 类问题，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将暂

停该项目网上签约和登记备案。

除此之外，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本办法规定办理

合同网上签约和登记备案的，合肥市房产局将予以通

报、信用考评扣分、公开曝光等处理措施。

流程优化时限压缩 合肥市民买房有了新变化

合肥市发布网签备案新规最快可一日办结

合肥市出台促进就业新政

高校生在合肥小微企业干满一年可补贴5000元

记者从合肥市房地产管理

局了解到，为规范商品房买卖合

同网上签约和登记备案行为，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

产局在原来相关办法和细则的

基础上修订完善，整合发布了

《合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签

约和登记备案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修订后的《办法》

进一步优化了办事流程，进一步

压缩了办事时限，对事中和事后

有了更加明确有效的管理措

施。 □ 记者 唐朝


